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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秦招党发〔2024〕6 号

中共陕西秦源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2024 年新闻宣传工作考核办法》

的通知

公司各支部、各部门：

现将《2024 年新闻宣传工作考核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各支部、各部门遵照执行。

中共陕西秦源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

2024 年 4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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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，围绕贯彻落实陕煤集团“18765”战略目标、物资集

团“做强六个支撑 实现一个目标”高质量发展总体思路以

及公司“1564”品牌行动，充分调动全体干部职工参与企业

建设、善为企业发声、共讲“秦源招标”品牌故事的积极性，

为公司实现“行业一流、国内知名”提供良好舆论支持和精

神动力。

第二条 公司新闻宣传工作的总体要求是：以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紧紧围绕公司高质量发

展中心工作，秉持“统一协调、严明纪律、服从全局、资源

共享、规范程序、分级负责、尊重事实、正确引导、精心策

划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将新闻宣传工作贯穿公司高质量发

展始终，不断提升对内宣传质量，加大对外宣传力度，弘扬

新风正气、重视舆情管理，为公司高质量发展争取更大舆论

主动，全面提升“秦源招标”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队伍

第三条 新闻宣传工作由公司党委统一领导，党群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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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归口管理，相关部门、支部共同实施。

第四条 各部门负责人、支部书记为本部门、本支部新

闻宣传工作第一责任人，负责策划重要新闻选题，审核发布

新闻宣传内容。

第五条 各部门、各支部明确两名新闻通讯员，负责组

织协调宣传活动，统筹新闻宣传线索，公司党委建立学习交

流、培训、外出采风、新闻题材策划等机制。

第三章 宣传内容

第六条 公司新闻宣传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，及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；

（二）学习宣传贯彻陕煤集团、物资集团重大决策部署

和重要会议精神；

（三）宣传公司在实施五年行动计划、推进品牌建设，

以及实现“三零目标”、建设“国内知名、行业一流”品牌

代理机构等工作中的重大举措、重要活动和创新创效成果，

突出宣传各类典型事迹；

（四）宣传公司在改革发展、经营管理、科技创新、党

的建设、企业文化建设、精神文明创建、安全环保等工作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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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大举措、重要活动和取得的成绩及亮点工作；

（五）加大在“奋进陕煤”APP、陕煤集团网站、微信

公众号、抖音号、《陕煤集团报》等宣传平台的外宣力度，

加强运用网络推送功能对陕煤集团、物资集团和公司新闻信

息进行转发和宣传，提高新闻信息传播覆盖面。

第四章 审核流程

第七条 公司新闻宣传工作实施逐级审核制度：

（一）各部门推荐新闻稿件审核流程：撰稿人—撰稿人

所在部门部长—公司新闻宣传平台编辑—公司党群工作部

部长；

（二）各支部推荐新闻稿件审核流程：撰稿人—撰稿人

所在支部的支部书记—公司新闻宣传平台编辑—公司党群

工作部部长；

（三）新闻稿件按照逐级审核原则，须严格经审核流程

后发布，稿件不合格，不得进入下一个环节；

（四）特殊稿件或重大新闻事件稿件需报请公司分管新

闻宣传工作的领导终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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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考核细则

第八条 对各部门的考核

各部门的稿件必须是业务开展、质量提升、安全环保、

党建与经营融合等方面内容，按公司下达的新闻宣传指标任

务进行年度考核，对未完成宣传任务的部门进行通报。

第九条 对各支部的考核

各支部的稿件必须是党建、党风廉政建设、党建与经营

融合等方面内容，完成情况作为年度考核党支部、党支部书

记年度履职考核的一项重点内容。

第十条 对中层管理人员的考核

中层管理人员全年在物资集团及以上平台刊登至少 4篇

通讯消息类稿件，未完成刊稿任务，按照 200 元/篇，从考

核当月绩效奖励扣除。

第十一条 对员工的考核

实施宣传工作年度积分考核，50 分视为达标；未达标者，

按照 10 元/分，从考核当月绩效奖励扣除。

积分标准如下：

（1）公司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表的新闻报道每篇积 10

分；

（2）物资集团网站、微信发表的新闻报道每篇积 15 分；

（3）陕煤集团及以上网站、微信发表的新闻报道每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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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 20 分；

（4）散文、诗歌等文学类作品，视频、书法、剪纸等

艺术类作品，依照所发布媒体的对应积分 80%进行计入；摄

影类作品依照所发布媒体的对应积分 50%进行计入；

（5）同一稿件同时被多家平台刊登的累计积分；同一

稿件的作者署名不得超过 2 名，第二作者积分为第一作者积

分的 50%；

（6）积极配合完成宣传工作，酌情加分。

第十二条 新闻宣传工作任务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年度先

进集体、先进个人的评选推荐条件范围。

第六章 表彰

第十三条 奖励

（一）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部门评选。依据公司下达的年

度考核任务指标完成情况，对全年新闻宣传工作进行考核排

序，评选出排名前列的部门授予“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部门”

称号，给予奖励；

（二）优秀通讯员评选。根据个人宣传工作年度积分，

排名前列的员工授予“优秀通讯员”称号；

（三）年度优秀稿件评选。根据稿件刊登平台及点击量，

由党群工作部推荐参评“优秀稿件”，经公司党委会讨论确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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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稿酬标准

第十四条 稿酬

（一）公司微信公众平台发表的稿件每篇稿酬 50 元；

（二）物资集团网站、微信公众平台发表的理论性文章、

新闻报道稿件和微视频每篇稿酬 100 元；

（三）陕煤集团网站、微信公众平台发表的理论性文章、

新闻报道稿件和微视频每篇稿酬 300 元，获得月度优秀稿件

每篇奖励 600 元；

（四）省级主流报刊发表的理论性文章和新闻报道稿件

每篇稿酬 600 元；国家级核心报刊发表的理论性文章和新闻

报道稿件每篇稿酬 800 元；

（五）文学类稿件（含散文、诗歌等）及摄影、书法、

篆刻类作品稿件依照所发布媒体格次稿酬标准的 80%计酬；

（六）多人合作发表的稿件只按一篇计算奖励稿酬，稿

酬由第一作者分配；一篇稿件在多个媒体刊登时，奖励按照

就高不就低的原则，不作重复奖励；

（七）稿酬及奖励由党群工作部按季度依据标准统计，

综合管理部兑现发放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行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公司党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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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公司各领导，副总师。

陕西秦源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 2024年4月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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